
關
於
「
禁
治
產
人
一
般
人
格
權
在
租
賃
契

约

法
上
之
保
護
/
無
公
 

開
表
明
之
義
務
」
之
判
決

--

^
邦
憲
法
法
院
一
九
九
一
年
六
月
十
一
曰
判
決
，截
至
譯
稿
完
成

時
尚
未
登

载

於
聯
邦
蕙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，
原
稿
譯
自

E
u
G
R
Z

期
刊
 

一
九
九
一
年
第
二
九
二
頁
以
下

譁
者
：
吳
綺
雲

判
決
要
旨
：

《
法
院
未
就
所
涉
及
之
利
益
作
充
分
之
考
量
即
據
以
判
斷
，
禁
治
產
人
於
訂
立
租
賃
契
約
時
有
公
開
表
明
§

受
 

禁
治
產
宣
告
之
義
務
時
-
即
侵
害
到
該
禁
治
產
人
之
人
S

》

判
決
主
文
：

《
雷
根
斯
堡(Regensburg

 )
地
方
法
院
一
九
九
〇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判
泱

_

^
案
號
碼W

377/S
9
—

t
S

害

二
四
七



二
四
八

憲

法
m

依

基

本
i

二
f

 

一

項

i

 一

擔

一

項

所

生

之

基

$

利

’
應

予

囊*

案

件

發

回

地

方

法

院•

 

爲

^

^

之

聲

霤

而

獲

得

了

結

■

巴
®

亞

邦
(d

e
r

 I

t
—

 

B
a
y
—

 )
應

壤

廉

壽

願

人

支

出

之

必

要

費

用

二

 

理

由

.

.

本

件

憲

法

新
f

涉

及

者

乃

是

一

受

禁

治

產

宣

告

之

成

=

於

訂

立

承

租

住

屋

之

租

賃

契

約

時

-
是

否

必

須

公

開

 

表

明

蠢

受

禁

重

宣

告

之

問

題

•

I

、

h
自

一

九

六

三

年

因

精i

弱

受

禁

重

宣

告

之

憲f

願
人
舆
原
生
&

立

了

一

住

宅

之

譽

契

約

’
契

約

上

稱

 

承

租

人

耋

憲

蠢

願

人J

 

-

並

附

加

一

句

*

由

雷

根

斯

堡

青

年

救

濟

院

代

理

，

一
H

蠢

人

-
契

約

上

並

有

憲 

_

願

人

本

人

之

簽

名

以

及

該

監

護

人

之
一

代

理

人

的

饔

-
原吿
因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之

受

禁

董

宣

告

*

^

證

團

 

i

爲
監

護

人

之

地

位

於

訂

立

契

約
S

隱

瞞

而

終

止

了

租

賃

契

約

。
而

且

’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其

後

之

誓

亦

不

可

期

待

 

與

其

繼
f

租

，由
於
原
告
另
外
所
主
張
’其
本
身

S

用

—

屋

之

需

要

•
因

此

區

法

—

決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應

籠

•



2.
 

虛
法
訴
願
人
提
起
上
訴
，
爲
地
方
法
院
所
駁
回
。
雖
然
原
告
本
身
使
用
該
承
租
住
屋
之
需
要
並
不
存
在
，
佰
是

 

其

被

惡

意

詐

欺

-
因
此
具
有
結
束
契
約
之
正
當
利
益
(
民
法
第
五
六
四
條
之
二
第
一
項
)
=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監
護
人
於

 

被
詢
及
其
自
身
之
角
色
時
-
亦
故
意
不
言
及
窓
法
訴
願
人
之
受
禁
治
産
.：.3一
告
之
事=

原
：&
對
於
應
將
受
禁
治
鹿
宣
告
公

 

開
表
明
之
亊
原
木
應
具
有
值
得
受
保
護
之
利
益
.，
因
爲
對
於
一
無
行
爲
能
力
之
承
租
人
-
要
對
其
執
行
依
責
任
而
定
之

 

損
害
賠
惯
請
求
權
是
很
很
難
-
甚
至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雖
然
因
爲
缺
乏
與
民
法
第
一

 0
四
條
第
：
一
款
相
當
之
規
定
，
受
禁

 

治
產
之
宣
告
並
不
排
除
須
負
寊
任
。
但

是

，
受
禁
治
鹿
宣
告
可
能
成
爲
推
定
適
用
民
法
第
八
*
七
條
第
一
句

 '
第
二
七

 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一

：
句

之

理

.由

。
終

I h

契
約
之
可
能
性
在
其
領
有
一
可
歸
之
行

爲
作
爲
前
提
要
件
之
情
形
下

，
亦
受
到

 

很

大

的

限

制

。

針

對

關

於

契

約

當

事

人

之

公

開

表

明

之

義

務

並

不

存

有

憲

法

h
之

質

疑

-

尤

其

是

並

不

基

於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：
九

 

八

八

年

三

刀

九

日

所

作

之

判

決

(
刊

載

於

聯

邦

虛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七

十

八

輯

第

七

十

七

頁

以

下

)
，
該
判
決
僅
是
解
釋

 

了

將

禁

治

產

宣

告

公

開

的

揭

示

乃

是

與

一

般

人

格

權

不

符

合

的=

3.
 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提

起

湛

法

訴

願

最

主

要

指

責

的

乃

是

其

資

訊

的

自

決

權

(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一
條
第
一

 

項

)
受

到

侵

害

-
地

方

法

院

誤

認

了

該

權

利

之

意

義

及

其

效

果-

地
方
法
院
雖
然
簡
短

的

提

及

有

關

的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 

之

判

決

，
但

基

於

一

不

切

要

的

反

轉

的

結

論

，
誤

認
T

在

當

經

由

民

事

法

院

判

決

，
可
能
與
缺
少
將
受
禁
治
產
之
官
告

 

暴

露

相

連

結

時

，
亦

涉

及

該

基

本

權

利

所

保

護

之

範

圍

。
所

以

-
地

方

法

院

並

不

注

®
對

於

受

禁

治

産

宣

告

之

保

密

，
 

而

片

面

地

將

出

租

人

的

利

益

列

於

優

先

考

慮

之

地

位=

二
四
九



二
五
〇

i
依
聯
邦
司
法
部
長
之
見
解
’
地
方
法
院没
有
弄
清
楚
，
基

本

會

’
以
及
以
何
種
方
式
影
響
民
法
規
定
之
解

 

釋
及
適
用
。
因

此

，
缺
乏
憲
法
上
所
要
求
的
，
在
雙
方
契
約
常
事
人
受
基
本
權
利
所

S

之
利
益
問
作
一
 f

,
而
在

 

本

案

-
經
此
權
衡
應
會
得
到
的S

是

-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利
益
是
占S

的

。

巴
伐
利
亞
司
法
部
認爲
，
地
方
法
院
已
切
要
地
認
清
了
資
訊
自
決
權
發
揮
的
效
果
，

a
亦
已
將
其
與
h
述
之
聯
邦

 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及
其
對
於
本
案
事
實
之
意
義
加
以
論
述
剖
析
•
依
照
應
作
的
利
益
權
衡
’
不
能
自
始
即
剝
奪
出
租
人
探

 

聽
關
於
其
i

之
承
租
人s

s

利

。

原
生
#

於
地
方
法
院
之
判S

出
抗
辯
。

n

、

本
件
憲
法
訴
願
有
理
由
。
地
方
法
院
的
判
决
違
背
了
源
自
基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一
條
第
一
項
所

®

之
憲

 

法
訴
願
人
的
一
般
人
格
權

=

L
該
基
本
權
包
括
了
個
人
自
己
決
定
關
於
是
否
暴
露
舆
使
用
其
個
人
資
料
的
權
利
’
這
其
中
包
括
了
受
禁
治
產
之

 

宣
告
及
受
禁
：

M

宣
告
之
情
況
(
資
訊
自
決
權
’
參
照f

憲
法
法
院
判
决
第
六
十
五
輯
第
一
頁
以
下
)
。

以
上
受
S

之
一
般
人
格
權
其
所
保
護
者
並
不
僅
是
在
防
禦
受
到
國
家
直
S

侵

犯

。
它
作
爲
一
客
觀
的

 

也
擴
展
其
法
律
內
容
至
私
法
及
以
此
特S

展
至
私
法
規
定
之
解
釋
及
適
用
。
法
官
應
依
憲
法
之
要
求
去
審
查
’
在
個

 

案
情
形
，
適
用
民
法
規
定
之
結
果
是
否
涉
及
基
本
權
利
。
如
果
涉
及
了
基
本
權
利
，
則
法
官
應
將
該
規
定
配
合
基
本
權

 

利
之
觀
黠
去
解
釋
及
適
用

 

<

 參
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輯
第
一
九
八
頁
以
下
.
，
第
八
十
一
輯
第
四
十
頁
以
下
)
。



如
果
法
官
小
用
此
標
準
-
而
在
爲
判
決
時
忽
略
了
此
項
虛
法
上
對
私
法
之
影
響
，
則
他
在
誤
認
基
木
權
法
規
範
(
作
爲

 

客
観
的
法
規
範
)
之

時

-
不
傅
違
背
■/
客
觀
的
瀘
法
-
他
作
爲
公
權
力
之
主
體
-
更
因
他
所
爲
的
判
決
侵
犯
了
人
民
的

 

基
本
權
利
(
參
照
聯
邦
患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輯
第
一
九
八
頁
以
下〔.

第
二
〇
六
頁
以
下
〕
)
。

L
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在
設
定
該
項
標
準
時
，
並
不
妥
當
，
因
爲
法
院
並
没
有
充
分
考
慮
到
*
在
假
淀
憲
法
訴
願
人
於

 

訂
立
租
賃
契
約
時-
有
公
開
表
明
其
係
受
禁
治
產
宣
告
義
務
之
時
，
已
佼
犯
到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人
格
權
。
不
只
是
公
開

 

將
禁
治
產
宣
告
揭
示
，
如
地
方
法
院
唯
一
引
據
的
聯
邦
避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十
八
輯
第
七
十
七
_员
之
判
決
所
顯
示
的-

 

會
@
犯
到
一
般
人
格
權
-
而
是
連
對
一
契
約
之
他
方
當
事
人
有
公
開
表
明
之
義
務
，
亦
含
限
制
該
基
本
權
利
"
雖

然

*
 

該

資

訊

，
H

決
權
並
非
是
毫
無
保
留
受
保
障
；
它
在
涉
及
第M

i

人
之
權
利
時
會
受
到
限
制
(
菡
本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項
)=

 

怛
逭
不
能
被
誤
認
爲
足
，
當
涉
及
他
人
之
權
利
時
-
該
資
訊
自
決
權
.H
始
即
應
後
退
-
而
是
應
就
所
涉
及
之
利
益
——

 

在
民
法
上
判
斷
之
範
圍
内
I

互
相
加
以
權
衡
考
量
。

在

本

案

-

作

上

述

之

權

衡

考

M
時

-
應

顧

慮

到

淑

法

訴

願

人

將

其

禁

治

產

宣

告

之

事

保

密

之

利

益

..受
禁
治
産
宣

 

告

所

影

靡

者

，
不

僅

是

在

法

律

行

爲

.!•
受

限

制
=

它

更

涉

及

該

受

禁

治

產

宣

告

人

之

整

體

。
將
受
禁
治
產
宣
告
之
芈
公

 

開

表

明

會

帶

來

社

會

上

烙

印

之

危

險

-
R
會

使

社

會

國

原

則

所

主

導

的

帑

助

社

會

再

生

之

措

施

更

闲

難

(
參
照
聯
邦
憲

 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七

卜

八

輯

第

七

丨

七

頁

以

F

〔
第

八

十

七

頁

〕

=

如

依

地

方

法

院

結

論

之

見

解

-
淑
法
訴
願
人
無
須
審

 

查

其

契

約

之

他

方

當

事

人

對

於

公

開

其

禁

治

產

.：_u
i告
之

事

有

無

值

得

保

護

之

利

益

-
都
必
須
公
開
表
明
其
係
受
禁
治
產

 

宣

告

的

-
則

會

使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幾

乎

不

可

能

租

到

房

子

=
因

爲

一

個

川

租

人

一

般

而

〗
(=;
#

假
定
一
個
受
禁
治
產
茛
告
人

 

即

M
不

可

信

賴

之

契

約

當

亊

人

*
因

此

點

即

會

害

怕

舆

其

建

立

契

約

k
之

拘

束

關

係

。
這
個
影
響
深
遠
且
對
憲
法
訴
願



二

五
二

人

不

利

^

^

^

6

?

應

一

併

考

童

且

|

出

租

人

|

|

|

1

^

所

衍

生

之

利

益

加

以

對

照

•

f

上

述

之

櫬

衡

考
f

 

到

憲

—

願

人

這

-
方

’
他

僅

係

因

弱

而

i

禁

重

，
因

此

 

f

的

行
爲
能

力

上

僅

是
i

限

制

(
民

法

第

1

 1

四

條

)*

禁
1

之

宣
吿

並

没

有

’
如

地

—

院

靈

誤

想

定

的

 

’
使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成爲

無

S

能

力

人

-
因
爲

要

幾

無

S

能

力

人

’
必

須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是

要

因

精

祥

病

而

被

宜

告

 

禁

治

產

(
民
法
第
一

 o
四

擔

三

款

)

。
地

方

法

院

就

已

經没

有

從

這

個

出

發

點

出

發

去

考

量

*

而

且
没

有

認

清

，
在

 

本

案

之

法

律

情

況

，
有

關

是

否

有

公

閑

表

明

之

義

務

應

另

外

判

斷

i

然

對

於

精
8

弱

人

也

有

可

能

有

精

神

活

動

因

 

病

受

阻-

而

缺

乏

自

由

意

志

決

定

力

之

情

形

存

在

’
且

在
f

況

依

其

本

質

並

非

是暂

時

性

時

(i

自

然

性

之

無

行

 

爲

能

力

)

’
 

民

法

第

-
O

四s
m

二

款

之

無
1

能

力

*

但

是

-
在

因

稍
i

弱

而

被

宣

重

之

人

’
並
 

不

能

立

即
f

其

有

上

速J
e
s
s
e
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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